
法治国家的构建需要法律秩序的形成，而法律
秩序形成的前提是司法权威，司法权威除了需要国
家赋予其强制力作为保障，也需要社会民众对于司
法本身正当性的确信与认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司法权的“专属性”与“民主性”是司法权两种互不替
代的共生。因此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陪审制度
的设置及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能最限度获得社会民众
的广泛支持与理解，成为获得民主性的直接途径。

一、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功能问题审视———以司
法“民主性”为标尺

（一）人民陪审制度依据
2015 年，司法部颁布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与 2004
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
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相比，《实施办法》对人民陪审员选拔等方面做出相
关优化。例如：在年龄方面，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
理最低年龄要求从 23 周岁提升至 28 周岁；在学历
方面，降低了人民陪审员最低学历的要求，由大专以
上学习降低至高中以上学历；选举程序也由个人申
请、组织推荐等形式更改为由法院随机抽选；在案件
审理方面，精确划定了人民陪审员可以发表意见的
方向。此《实施办法》综合考虑我国国情、社会发展需
求并借鉴其他国家现行的陪审制度与参审制度，其
目的在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明的司法建设，真正
做到司法公正公平。

（二）司法改革背景下的人民陪审制度价值取向
我国实行人民陪审制度不仅是司法民主化的集

中表现，其在新时代赋予的精神不仅弘扬了司法不

断民主、不断进步的思想，更是显现出在共产党正确
的领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与政治的人民陪审
制度在司法领域的重要实践，以维护司法公正的公
平性，更多地听取来自群众的声音。人民陪审人员结
构应该符合中国国情，首先应具有代表性，代表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是广泛性，人民的利益并不是
极个别人的利益，而是人民群众的根本所在。

人民陪审制度能够利用审判民主来消解公众舆
论与司法权力的对撞，让更多的群众参与法院案件
审理过程，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的法律素质修
养，对法律意识淡薄的群众有很好的普法作用，从而
让更多的人懂法、守法，用法律解决问题。司法需要
公正、公开、公平，由于陪审员是不特定的公民，具有
广泛性和随机性，陪审员参与审判，相当于间接地向
广大公民公开了司法决策过程。

综上, 人民陪审制度在司法改革中的价值应当
是：1 .防止审判员滥用职权，弥补法官不同领域知识
贮备不足的功能，增加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公正性；2.
利用人民陪审制度监督司法机关的受贿行为以及滥
用职权行为，宣扬遵纪守法的价值观；3.防止司法腐
败，起到监督的作用；4.提高审判效率。人民陪审员
可极大地缓解人民法院人员不足的现状，使人民法
院工作人员有更多的精力投身于司法的公正公平性
当中。

二、我国人民陪审制度民主性实现不畅问题剖析

（一）人员结构不均衡导致人民陪审制度要求的
广泛参与性不足

目前我国人民陪审团人员结构存在几个较为明
显的问题：人员结构单一、城乡分布不均衡、职业结

论人民陪审制度改革路径
———以司法民主实现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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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法改革的宗旨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民主，而人民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之一。其目的主要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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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目前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存在人员结构失衡、参审范围模糊、陪而不审等弊端，应对陪审制度进行功能分析，以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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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均衡、男女比例不均、少数民族代表少等。如截
至 2015 年 4 月，重庆市潼南县人民法院从《决定》实
施以来仅有人民陪审员 79 名。

（二）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划分不明确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

点方案》）譹訛对陪审员的参审范围做出原则性规定，主
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审判对社会有极大影响力的案
件；另一类是直接关系人提出需要有人民陪审员参
与的案件。譺訛但是实践中，对第一类案件的“对社会有
一定影响力”的界定范围过于模糊。而第二类情况
中，很少有当事人愿意在审理过程中加入陪审员参
审。一部分原因是当事人出于隐私的保护，另一部分
原因是当事人不相信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养，在主
观方面更愿意阅历丰富的法官来审理案件。这也就
不难明白法院审理案件中，为什么“对社会有极大影
响力的案件”与“直接关系人要求陪审员参审的案
件”数量如此之低了。譻訛

（三）人民陪审员参审的选取机制存在漏洞
《决定》第十四条指出：“基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依法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 应当在
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譼訛《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决定执行和人民陪审员工作情
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要规范人民陪审
员选取机制,认真落实‘随机抽取’原则,注意克服‘长
期驻庭’和‘编外法官’现象。”譽訛通过《决定》和《报告》，
从中了解到国家采取人民陪审员“随机抽调”制度，这
种做法的确能够一定程度上保证司法公正性，但是也
存在另一种弊端。人民陪审员或以时间冲突、本职工
作第一性等原因推脱，从而影响法律程序及办公效
率。由于大多数人民陪审员为兼职，个体的法律意识
与对人民陪审制度的掌握理解存在差异。

（四）陪审案件的实质参与性低
虽然法律法规方面给予人民陪审员较大的权

力，但审判法官的权力与威严不容否定等方面的综
合使陪审员的积极性不高，陪而不审是其最突出的
表现：存在形式主义，没有完全做到维护当事人权
益，只起到了“陪”的作用；而“审”则由法庭来执行。
除此之外，“陪而不审”形式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即事
实审和法律审的不区分导致人民陪审员不能在正确
的场域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功能。我国的人民陪审制
度突出表现在审理案件的协作模式，陪审员和法官
形成混合的合议庭模式联合审理案件。由于长期以
来在实践过程中将事实审和法律审合二为一，忽略
了设立陪审员的原旨，将法官的职业性与陪审员的
群众性等同，混淆各自职业背景及优势，致使陪审员
在法律认知方面缺陷的扩大化，在法律审查过程中
无法真正参与进来，不独立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过多
依赖于法官的判断，加之立场的不够坚定使得陪审
员在合议庭中地位下降，导致权利的失衡，最终成为
案件参审的“弱者”。

三、人民陪审制度完善路径

（一）优化陪审团成员结构
人民陪审员主要还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应该加

大参与陪审工作的人员范围，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
其中，真正地了解这项制度的意义。为了扭转这种局
面，应该在制度上采取一定措施，如，优化陪审人员
结构，协调城乡人员比例，扩大各行业陪审人员参与
率，增加女性陪审员名额，鼓励少数民族代表等。

（二）改革陪审案件的范围
改革陪审案件范围就是要确定哪些范围安排人

民陪审员，明确什么是“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根
据案件的特殊性来选择最恰当的民众参与案件的审
理。人民陪审员加入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是为维护
民众权益而设计的重要举措，并不是一种形式主义，
其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完善司法制度，实现人民民
主，加强司法监管，让人民群众参与到案件的审理，
极大地发挥社会影响。

（三）改变现有的陪审员选举制度
我国目前采取随机抽选的方式选举陪审人员，

然而实践中大多数法院采取“职业陪审员”来参与陪
审工作，这与我国选举陪审员的设计本意是存在偏
差的。可扩大 23 岁以上居民的选举数量，根据其自
身情况与案件特殊性综合确定陪审人员的名单，并
且限制公民参与陪审工作的次数，每年清零。这种选
取制度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不仅能避免“职业陪审
员”的存在，还能避免陪审人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
抵触情绪，加强了工作的效率的同时也强化了陪审
工作的公正公平性。

（四）改变陪审员庭审及合议的模式
在合议审查阶段，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同厅共议。

法官负责法律法规在案情适用上的问题，案件事实
方面由人民陪审员进行判定。由于目前削弱了陪审
员的作用，在实际审理案件的合议阶段，陪审员实际
地位低于法官，从而在心理上容易弱化职责并依附
于法官的意见，致使陪审员有再次沦为陪衬的可能。
因而，为了彻底摆脱陪审员陪而不审的陪衬地位,建
议对陪审员的职责进行扩充，在案件事实认定方面
应由陪审员单独审理，充分发挥陪审员大众意见；在
法律适用方面则由法律专业性强的法官审理，法官
可为陪审员在事实认定上提供法律指导，两者意见
结合形成合议庭。合议的作用是为案件更好地服务，
合理还原案件本身，公平公正审理并判决。因而将事
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审理分开，才可以避免法官的干
扰而真正实现陪审的作用。在保障陪审制度得以实
现的过程中，要深化陪审职责，加强民众参与度，最
终发挥民众参与司法审判的优势，维护人民群众应
当享有的根本利益。通过法官的指（下转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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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5 页）导，民众参与的热情及对社会民意
的理解，使案件在事实认定上得以全面把握，最后由
法官列举法律的适用问题，两者共同审理案件互相
促进，取长补短，从而带动结案率，提升司法能动性，
最终实现陪审价值。

注释

譹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

受理的第一审案件，除法律规定由法官独任审理或者由法官组成合

议庭审理的以外，均可以适用人民陪审制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第一审案件，原则上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

理：(一)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

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行政、民事案件。(二)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的刑事案件；(三)涉及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

安全的重大案件。前款所列案件中，因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者

其他原因，当事人申请不适用人民陪审制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决

定不适用人民陪审制审理。”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第十三条规定：“第一审刑事

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当事人和行政案件原告有权申请人民陪审员

参加合议庭审判。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经审查决定适用人民陪审

制审理案件的，应当组成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判。”
譺訛胡媛.陪审员职权的限缩与扩张[J].司法改革论评，2016，（1）。

譻訛张嘉军. 人民陪审制度: 实证分析与制度重构 [J]. 法学家，

2015，（6）。
譼訛《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十四条规定：“基层人

民法院审判案件依法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 , 应当在

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案件依法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 在其所在城市的

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譽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决定执行和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

的报告》，中国人大网，2013。

[责任编辑：农媛媛]

出口、紧急报警电话和紧急求救等。可以针对戒毒者
设置，也可以针对戒毒者的家庭成员设置，目的是为
了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有相对分离的空间。同时，对家
庭成员需要制定一定的应急程序，以便在紧急情况
时对外发出求助信号，获得帮助。在设置防御机制的
时候应当坚持人性关怀的特点，避免采用牢笼式限
制等方式对戒毒者进行隔离，尽可能地避免戒毒者
产生抵触情绪，以避免对戒毒效果的不必要限制。

（五）其他爱好代替法
回归社会是戒毒过程中重要的一步，一方面需

要让戒毒人员消除对社会的抵制心态，让戒毒人员
有足够的信心重新踏入社会。另一方面也需要让戒
毒人员具备重返社会的必要技能，在戒毒过程中需
要加强必要的技能培训，使戒毒人员有能力应对未
来在社会中的生存。除此之外，还可以培养戒毒人员
的其他兴趣爱好，作为转移戒毒人员对毒品依赖的
辅助手段。

减少危害理念已经在世界各地有所应用，国外
的经验证明实施减少危害理念政策之后不仅不会增
加吸毒者的人数，而且更能有效地控制爱滋病的蔓
延。减少危害理念政策在我国也已经有很多的实践。
如果将这一理念运用到家庭戒毒治疗的过程中，将
会更加有效地提升戒毒效果，减少毒品危害。

完全消除毒瘾是最佳效果，这也是戒毒的最终
目标，但是毕竟戒毒是一个过程，可能会有反复，所
以在追求完全摆脱毒瘾，回归社会的同时，作为家庭
而言，应当运用减少危害理念，将戒毒过程中的危害

降到最低，家庭成员随着戒毒者一起成长，提高对毒
品的认识，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以改善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缓解并消除家庭中对戒毒的
不良因素，促进戒毒者回归社会。讀訛在配合国家禁绝
毒品的政策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和降低戒毒者对
健康、经济、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最终达到全社会
禁绝毒品这样一个美好的目标。

注释

譹訛国家禁毒委 员 会 .2015 年 中 国 毒 品 形 势 报 告 [EB/ OL].http:
/ / news.xinhuanet.com/ live/ 2016- 02/ 18/ c_128730815_2.htm,2016- 2- 18。

譺訛Marlatt G A.Harm reduction:,Pragmatic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high- risk behaviors.[J].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PA RE-
VIEW OF BOOKS, 1998,60(6):412- 412。

譻訛谢川豫.新时期我国戒毒模式的发展及挑战[J].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38- 46。
譼訛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卫 生 署 缓 害 网 页 [EB/ OL].http:/ / www.

harmreduction.gov.hk/ sc/ 5.htm，2015- 12- 28。
譽訛高书林.科学戒毒应重视家庭治疗作用[J].中国药物滥用防

治杂志,2008,(3):181- 183。
譾訛同譽訛。
譿訛郭崧 .美沙酮维持治疗方案 [J].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001,

(2):91- 94。
讀訛贺岚.家庭治疗在社区戒毒中应用的理论探讨[J].湖南警察

学院学报,2016,(5):46-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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